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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要闻S HIZHENG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

取和审议了陈豪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

议充分肯定省人民政府过去一年和“十二五”时

期的工作，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和“十二五”时期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同意报告提出的

“十三五”时期目标任务，同意 2016年工作总体

要求和工作重点，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指出，“十三五”时期是云南与全国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是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新定位、加快发展的关键

时期。省人民政府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

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

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以提高发展质量

和效益为中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形成引领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抢抓发

展机遇，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统筹推

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

的路子来，努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

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

取得重大突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与全

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谱写好中国梦的云

南篇章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会议强调，2016年是云南与全国同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是推进结构性

改革的攻坚之年。省人民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坚决按照“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

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

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坚持宏

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

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着力

推进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

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

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

传统动能，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全省社会生

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会议号召，全省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

云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振奋精神、奋力拼搏，

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在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

展战略中实现云南跨越发展，谱写好中国梦的云

南篇章！

关于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

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会议同意

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

报告，决定批准这个规划纲要。

会议认为，规划纲要回顾总结了“十二五”

时期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深刻分析了“十三五”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决议
（2016年1月29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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